
证券代码：600863 证券简称：华能蒙电 公告编号：2026-023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中国华能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一）财务公司基本信息

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华能财务公司”）1987年 10月 27日经

中国人民银行（银复〔1987〕333号文件）批准成立，于 1988年 5月 21日经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批准，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70亿元人民

币。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L0004H313310001。

法定代表人：蒋奕斌

注册地址：河北雄安新区容东片区明朗南街 99号 5-7层

经营范围：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依法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二）财务公司股东名称、出资金额和出资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364,000.00 52%

2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40,000.00 20%

3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70,000.00 10%

4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39,083.34 5.58%

5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30,916.66 4.42%

6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23,333.34 3.33%

7 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14,000.00 2%

8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11,666.66 1.67%



9 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7,000.00 1%

二、 财务公司内部控制的基本情况

（一）控制环境

华能财务公司已按照《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的规定建立了股

东会、董事会，并且对董事会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内部控制中的责任进行了

明确规定，确立了股东会、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之间各负其责、规范运作、相互

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

华能财务公司加强内控机制建设，将规范经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放在

各项工作的首位，以培养员工具有良好职业道德与专业素质及提高员工的风险防

范意识作为基础，通过完善内部审计、培训教育、考核和激励机制等各项制度，

不断加强公司内部控制环境的建设。

（二）风险的识别与评估

华能财务公司制定了一系列内部控制制度，完善了风险管理体系。华能财

务公司实行了内部审计监督制度，设立了对董事会负责的预算与审计委员会，制

定了内部审计工作规定，对华能财务公司及经营活动的合规性、合法性和有效性

进行审计和监督，对华能财务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性和有效性以及风险管理

情况进行评价。各部门、机构在其职责范围内建立了风险评估体系和项目责任管

理制度，根据各项业务的不同特点制定了各自不同的风险控制制度、标准化操作

流程、作业标准和风险防范措施，各部门责任分离、相互监督，对经营活动中的

各种风险进行预测、评估和控制。

华能财务公司按季度对存放同业资产、信贷资产、证券投资、应收款项、

保函及（电子）承兑汇票等风险类资产进行五级分类，真实反映风险资产状况，

为计提资产损失准备提供依据。由相关业务部门每季度对资产质量进行风险分类

的初分，经风险管理部门复核，按照华能财务公司事项审批权限管理规定由相关

决策机构审批，财务部门按分类结果进行资产损失准备计提。

（三）控制活动

1.资金管理

华能财务公司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及人民银行规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制定了



《资金和流动性管理办法》等业务管理办法、业务操作流程，有效控制业务风险。

（1）资金计划管理方面，华能财务公司业务经营遵循《企业集团财务公司

管理办法》进行资产负债管理，通过制定和实施资金计划管理、同业拆借业务管

理等制度，保证其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

（2）成员单位存款业务方面，华能财务公司遵循平等、公平和诚实信用的

原则保障成员单位资金的安全，维护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资金集中管理和内部转账结算业务方面，成员单位在华能财务公司开

设结算账户，通过登入其结算平台在网上提交指令实现资金结算。当结算平台发

生异常故障时，成员单位可通过提供书面指令实现资金结算。为降低风险，华能

财务公司将预留银行财务章和预留银行名章交予不同人员分管，需带出单位使用

时，由其结算部双人携带。

（4）对外融资方面，华能财务公司“同业拆借”业务仅限于从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市场拆入资金，在资金充裕时，择机开展拆出资金业务。

2.信贷业务控制

根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华能财务公司贷款的对象仅限

于华能集团的成员单位。为防范信贷业务风险，规范业务操作流程，华能财务公

司根据各类业务的不同特点制定了《信贷业务统一授信管理办法》等二级管理制

度以及《贷款业务操作规程》等三级业务操作规程。华能财务公司制定了贷款贷

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检查的“三查”制度，加强信贷业务管理。

（1）贷前管理

华能财务公司信贷部具体负责贷款的调查和审查工作。贷款调查人负责对

借款人的资格、提交的材料是否充分合规，对借款人基本情况、财务状况以及风

险状况进行调查和评价，并出具贷款调查报告；贷款审查人对调查人员提供的贷

款调查报告及相应资料进行核实、评定，审查借贷行为的合法性、借贷合同的规

范性、借贷手续的完备性、借款人的偿付能力及担保、抵押或质押的效力提出审

查意见；贷款调查和审查意见均需经信贷部门经理复审。

（2）贷中管理

华能财务公司资金管理部门负责审查资金的充足性和可用性，在贷款审批

表上签字确认。华能财务公司风险管理部门负责审查借贷行为的合规性及借贷合



同的规范性并出具合规审查意见书。按照华能财务公司相关授权制度及业务审批

权限相关规定，贷款发放还需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3）贷后管理

华能财务公司信贷部负责对贷出款项的贷款用途、收息情况、逾期贷款和

展期贷款进行监控管理，对贷款的安全性和可收回性进行贷后检查。

3.投资业务控制

华能财务公司按照监管要求进行对外投资。为确保规范实施投资业务，华

能财务公司制定了《证券投资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为防范投资风险提供了制

度保证。华能财务公司证券投资坚持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原则。华能财务公

司证券投资规模满足国家金融监管证券投资比例的监管指标。

4.内部审计控制

华能财务公司实行内部审计监督制度，设立了对董事会负责的内部审计部

门——纪律检查与审计部，制定了《内部审计工作规定》等内部审计管理办法和

操作规程，对华能财务公司经济活动进行内部审计和监督。

5.信息控制系统

华能财务公司建立了满足监管要求及公司自身管理需要的非现场监管信息

系统、检查分析系统、人行金融基础数据、利率报备系统，与核心业务系统直联

取数的人行征信系统，满足国资委大额资金监测的数据报送系统和满足公司自身

经营管理和监管数据报送需要的数据分析平台。

（四）内部控制总体评价

华能财务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完善，执行有效。在资金管理方面华能财务

公司能够较好地控制资金流转风险；在信贷业务方面华能财务公司建立了相应的

信贷业务风险控制程序，使整体风险控制在合理的水平。

三、财务公司经营管理及风险管理情况

（一）财务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5 年末 截至 2024 年末

资产总额 661.47亿元 576.67亿元

负债总额 561.36亿元 477.48亿元

净资产 100.11亿元 99.19亿元



资产负债率 84.87% 82.80%

截至 2025 年末 截至 2024 年末

营业收入 9.61亿元 9.78亿元

净利润 5.74亿元 9.05亿元

（二）财务公司管理情况

华能财务公司设立风险管理部，制定了《全面风险管理办法》、《合规风险

管理办法》、《法律事务管理办法》等管理办法，负责风险管理、内部控制、法律

事务与合规管理。风险管理部针对华能财务公司的内部控制执行情况、经营安全

风险、业务和财务活动的合法性、合规性、风险性、准确性、效益性进行监督检

查和监控。负责发现内部控制薄弱环节、内外部重大风险信息和由此导致的各种

风险；负责监管机构的日常及现场检查的组织联络工作；负责建立和完善华能财

务公司全面风险控制管理体系，编制全面风险管理报告；负责督促和组织开展各

部门规章制度的梳理和完善；负责对业务决策进行风险审核和评价，向管理层提

出有价值的改进意见和建议。

（三）财务公司监管指标

财务公司对应指标 监管要求

资本充足率 18.18% ≥10.5%

流动性比例 43.75% ≥25%

贷款余额/存款余额与实收资

本之和
73.07% ≤80%

集团外负债总额/资本净额 0.00% ≤100%

票据承兑余额/资产总额 1.11% ≤15%

票据承兑余额/存放同业余额 7.50% ≤300%

票据承兑和转贴现总额/资本

净额
6.85% ≤100%

承兑汇票保证金余额/存款总

额
0.00% ≤10%

投资总额/资本净额 25.06% ≤70%

固定资产净额/资本净额 0.07% ≤20%

四、公司在华能财务公司的存贷情况



2025 年年初，本公司在华能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为 4.15 亿元，本年增加

355.67亿元，本年减少 354.27亿元，年末在华能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为 5.55 亿

元，在其他银行存款余额为 5.37亿元，在华能财务公司存款比例为 50.82%。2025

年年初，本公司在华能财务公司的贷款余额为 0元，本年新增 1.31 亿元，本年

减少 0.71亿元，年末贷款余额为 0.6亿元，在其他银行贷款余额为 143.52亿元。

五、持续风险评估措施

华能财务公司由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52%股权、

控股股东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10%股权，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2025 年 3月

修订）》的规定，本公司通过查验华能财务公司的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证件

资料，并审阅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华能财务公司 2025 年

度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26）第 110B006865 号），对华能财务公司的经营资

质、内控、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出具风险持续评估报告并披露。

六、风险评估意见

基于以上分析与判断，本公司认为：

（一）华能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依法合规经

营；

（二）未发现华能财务公司各项经营存在不符合国家金融监管规定的情形；

（三）华能财务公司风险管理工作方面未发现重大风险事件及缺陷，未发

现目前经营存在重大风险问题。

七、其他说明

无。

特此公告。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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